
 

   中国法学会邮件系统

用户名  

密 码  

 登录

  信息检索  

包含字符  

检索内容  　　-行政判例

检索字段  所有字段

排序字段  标题

排序方式  降序

 检索

  一月信息排行 Commun 

法学论坛 >> 典型案例 >> 行政判例 

本层分类： | 民商判例 | 刑事判例 | 经济判例 | 劳动判例 | 行政判例 | 审监判例 | 执行判例 | 海
事判例 | 知识产权判例 

行政判例    

学生在升学体育考试中受伤 教育局与学校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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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升学体育考试中受伤 教育局与学校担责 

   

(作者：李林峰) 

 

 

      基本案情： 

      原告严某原系被告涟水县南集中学（以下称南集中学）初三学生，

2004年5月，被告涟水县教育局（以下称教育局）在被告南集中学组织

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考试项目有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仰卧起

坐，其中立定跳远场地选择在南集中学第二教学楼教室内水泥地面上，

器材是普通地毯，将地毯铺在水泥地面上，要求考生在地毯上进行立定

跳远考试。原告严某在立定跳远后感到腰部疼痛，当日夜间疼痛加剧，

遂找村医谢某给予消炎治疗，次日因接近中考，忍疼上学，后因伤情加

剧，遂到涟水县人民医院、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胸8

脊髓挫伤伴完全瘫"，在涟水县人民医院住院3日，花医疗费1270.2

元，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108天，共花医疗费29267.04元，在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期间，经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建议转上级医院

治疗，原告遂到江苏省人民医院诊疗一次。事后原告严某就医疗费用赔

偿事宜与教育局、南集中学协商未果，遂诉至法院。 

      诉辩之争 

      原告严某诉称，被告组织的体育考试没有保障考生安全，对本人在

立定跳远中受伤所花医疗费30537.24元、交通费1499.50元，应负赔

偿责任。 



      被告教育局辩称，2004年5月涟水县教育局在南集中学组织初三体

育中考是事实，但本局该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不应作为民事案

件审理。另本次考试场地、器材选择符合市教育局考试规则，没有过

错，但可以按公平原则给予一定的补偿。（淮安市2004年初中升学体

育考试规则关于立定跳远的场地、器材选择规定是在比较平坦的土质或

地毯场地上，起跳点与落地点应在一个平面。） 

      被告南集中学辩称，本学校不是该次考试的组织者，原告所受伤害

与学校无关，不同意赔偿。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问题。本案发

生在被告教育局在被告南集中学组织的初中升学体育考试中，初中升学

体育考试系被告教育局在其职权范围内组织的一项活动，场地选择、器

材提供均是被告教育局自主选择的结果，其具体组织实施行为本身存在

协商、自主选择、自主判断的因素，故有别于具体行政行为；再说，被

告教育局在被告南集中学组织初中升学体育考试符合国家教育部有关初

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精神，其行为本身并不违法，并不符合适用《国家

赔偿法》所要求的"违法行使职权"。的规定。被告教育局在组织考试过

程中如因过错致使参考学生遭受人身伤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故本案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 

      二、关于被告教育局在组织本次考试中是否存在过错问题、本案的

归责原则是适用公平原则还是适用过错原则问题。被告教育局组织的本

次初中升学体育考试活动，不同于体育竞技类比赛，亦有别于原告自行

参与的游戏活动，原告因升学需要必需参加该项考试，故被告教育局作

为具体组织实施者，必须确保参考人员的人身安全。淮安市教育局文件

中虽规定可选择地毯场地，但该文件的主导思想以及上级部委的文件精

神均明确选择场地、器材的基本要求是达到能保障安全的程度，被告教

育局在组织立定跳远考试中，没有充分考虑到青少年身体正处于发育

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生理特点，选择的场地、器材是普通地毯加铺

在水泥地面上不能达到保障参考学生的人身安全的弹性要求，故被告教

育局存有未尽全面、高度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因而，本案不属于意

外事故，不应适用公平原则。 



      三、关于被告南集中学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南集中学作为原告的

监护单位，有义务保障参考学生安全，另南集中学作为体育学科的具体

教育机构，对在体育考试中的安全常识应是非常清楚的，对被告教育局

选择的场地、器材虽无决定权，但对考试中的安全事项应作出合理性建

议，而南集中学在此次考试中对其主管单位实施的有可能造成考生不安

全的活动未作合理性建议，亦存在一定的过错。 

      依据上述理由，法院判决：原告严某医疗费30537.24元、交通费

1499.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营养费1800元、护理费4754

元，合计40390.74元,由被告教育局负担28273元；被告南集中学负担

8078元，原告自行负担4039.74元。 

      判决后被告教育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依法

维持原判。 

      评析： 

      1、我国《民法通则》第121 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国家赔偿法》第2 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两条法律规定有许多相

似之处，但也有一些较明显的差别：《民法通则》仅规定以"执行职

务"为要件，并不关注该执行职务的行为是"违法行使职权"还是合法行使

职权，而《国家赔偿法》则强调"违法行使职权"。 具体确定行政机关

作被告的案件是适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赔偿诉讼，一要看行政机关的行

为是否是具体行政行为，这是适用行政赔偿诉讼的前提条件，如果行政

机关实施的是一般民事行为，则不可适用《国家赔偿法》，只能按民事

案件审理；二要看行政机关是否是违法行使职权，如果行政机关实施的

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据，则不能适用《国家赔偿法》，如果在具体实施

中致人损伤，就应看行政机关在具体实施中有无过错，（具体行政行为

合法不一定实施过程中就没有过错），如有过错则按过错归责原则承担

责任。在违法行使职权中致人损害的，如受害人并非行政相对人，则受

害人与行政机关之间不是行政管理关系，故不应适用行政赔偿诉讼；如

果受害人是行政相对人，则可按《国家赔偿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返回】  

      2、体育考试活动，不同于体育竞技类比赛，亦有别于自行参与的

游戏活动，具体组织实施者，必须确保参考人员的人身安全。具体组织

者在立定跳远考试中，应当充分考虑到青少年身体正处于发育期、尚未

完全发育成熟的生理特点，选择的场地、器材必须达到保障参考学生的

人身安全的弹性要求，故被告教育局存有未尽全面、高度的安全保障义

务的过错。 

(来源：东方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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